


大股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出《窗口期提示函》，着重强调在窗

口期内须遵循的规则，如禁止内幕信息交易、禁止窗口期内买卖公司股票、禁止

窗口期内通过各种类型的渠道泄露公司经营情况及主要经营数据信息等。对于离

任的董监高也充分提示了离任后半年内其个人所持上市公司股票方可减持。 

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加强上市公司的规范治理 

上市公司必须自觉遵守监管部门的各种监管规则，合规经营，牢牢守住“不

披露虚假信息、不从事内幕交易、不操纵股票价格、不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四

条底线，是上市公司相关人员一定要认真学习和遵守的底线。 

东方明珠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证券监管规则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法律法规及行业规范，持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规范公司运营管理流程，建

立了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组成的“三会一层”治理架构，同时

形成了激励机制、监督与制衡机制的治理机制。做到了权责明确、各司其职、相

互协调、有效制衡、科学决策、规范运作的经营管理架构。 

公司全面加强制度建设，全年出台、修订多项制度，涵盖行政、财务、人力、

投资、技术、内容、安全和法务等，基本建立了东方明珠规章制度体系，为人才

的配置、交流和发展提供更加清晰路径，同时优化薪酬结构，既提升核心人才薪

酬的市场竞争力，又严格控制人力成本。 

在内部制度的梳理方面，紧随着新《证券法》颁布及证监会、交易所相关指

引的出台，公司于 2019 年底启动制订《内部信息报告管理制度》及其适用报送

表格模板，并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截

至目前先后修订、制订并披露了《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内幕信息知情人登

记管理制度》《外部信息使用人管理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内部信息报

告管理制度》，并且在公司内网挂网、OA 下发传阅。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还

与相关责任人、对接人在日常工作沟通中，强化相关规章制度的理解，以更好地

执行推动制度落地践行。 

2019 年度，东方明珠共召开 2 次股东大会，筹备召开 8 次董事会会议、6

次监事会会议。每次会议的会议准备、会议通知、会议召开、会议决议、会议资

料的整理和保存均符合规范运作的规定，董事、监事、高管对会议内容认真审核、

充分讨论，均形成了有效的决议。 





自 2015 年公司重组以来，东方明珠积极回馈投资者，使投资者共享企业价

值，每年实施利润分配并逐步提升，现金分红总额累计达 42.75 亿元人民币，年

均分红金额较重组前提升 184%。 

五、持续发布社会责任报告 

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是体现上市公司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责任

的报告。公司已经连续四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从市场绩效、社会绩效、环境绩

效等方面展示了东方明珠对政府、股东、客户、合作伙伴、员工、社区、环境等

各层面做出的各项努力，充分体现了东方明珠作为行业龙头公司，关注自身发展、

关注行业发展、关注社会发展的责任践行道路。 

面向未来，东方明珠将继续努力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提升公司质量，践行新

《证券法》加强投资者保护，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提升社会责任履

行能力，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社会、经济、环境及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贡献！ 


